附件1
采购需求
	一、项目要求

	名称
	数量
	需求内容

	广西北部湾红树林生态状况调查服务
	1项
	1、 项目概况
广西北部湾红树林生态状况调查服务。
2、 项目内容
调查2019~2024年山口红树林、北仑河口红树林和茅尾海红树林等区域水环境、沉积物环境、生物体质量、生物生态状况、其他环境监测等相关数据，详见附件5；
（1）水环境：对监测点位盐度、化学需氧量、石油类等进行检测并提供监测数据。
（2）沉积物环境：对监测点位硫化物、有机碳、重金属、石油类、六六六、滴滴涕、多氯联苯等进行检测并提供监测数据。
（3）生物体质量现状监测：选取广西红树林具有代表性的生物进行生物体质量现状监测，对重金属和石油烃进行检测并提供监测数据。
（4）对广西红树林区域内红树林群落、底栖动物、虫害、鸟类等生态现状进行调查并提供调查报告。
（5）对广西红树林区域内其他环境影响如互花米草离林缘距离、无瓣海桑数量、浒苔覆盖度等进行调查并提供调查报告
最终完成以上项目调查监测，提供监测数据并编撰完成调查报告。
三、工作要求
签订合同之日起45个工作日内提交服务成果。
四、其他要求
根据国家有关技术规范开展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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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二、商务要求

	1、报价要求
本项目实行总承包报价，报价为采购人指定服务范围内的全部价格，至少包括：（1）服务的价格（包括人工、耗材等）；（2）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；（3）与本项目有关的其他一切费用。
采购人不再支付成交价格以外的任何费用。
2、项目服务时间及服务地点
（1）服务期限：签订合同之日起45个工作日内提交服务成果
（2）服务地点：钦州市、北海市、防城港市
3、服务交付时间及交付地点
（1）交付时间：签订合同之日起45个工作日内提交服务成果。
（2）交付地点：南宁市
4、付款条件
自合同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，甲方向乙方支付第一次合同款（合同总金额的30%）；乙方完成调查工作，向甲方提供监测数据及初步调查报告后，甲方于1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第二次合同款（合同总金额的50%）；乙方向甲方提供最终调查报告，且通过甲方审核验收后10个工作日内，甲方向乙方支付第三次合同款（合同总金额的20%）。每次付款前，乙方应向甲方开具合同款对应金额的增值税发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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